P 175

R

115& &3 & 1 3

R

i

o

&

A

A%

z

g 4

7

RN

+2

o/



NS S L Y E-E A TN EIENCE L S

B
15\){‘}"0

«3—%}_?%%4};; %»;%—A g%
LU

G B L 2 BERAMAZ o RiREP 2 H G
i ‘mﬁJwFP:‘”N?Mﬁﬂ%mﬁﬂt»¥¢w%’i@%m
THRR ) FRAZLN FHEE R LR
FRFZAGE O FHEFRESBLELMEZ B
%?%@;£i¢$7@ﬁ&fo@~é?&2%%%ﬁ;
IR R T EFRARIRLL L EGgo - &
PR A R E 2 RN o IR TR EA LA~ R
G LB CE2ZAE FRRASE IR g0 F 12
éa%ﬂ%’ﬁﬂ%ﬁﬁi%éﬁ%imw’ﬁgﬁgﬂé
B LMARERIRZFL  ZRES

7%&’Emﬂwﬂ%£i@$°

PEFAR T AR HE AR A
%@%5&11154}19 8 @ﬂxrm%’%ﬂﬁ’ AE S FARER D PR
Ao x gcé—A Pof T BAaREATER (T F) 1,535, 08
b s F 0 fer 41,8825 2 drtpE T R LA Ko



aﬁf?éﬁ’;'ﬁ‘; l?iﬁE‘H"”TéfiZ"rﬁ Hb}ﬁ?"rﬂ 1
i ﬁfﬁfyu REEFLLE5% -

g4
éz*f;;é—u?mﬁw 2P % AP A 42 B Al
#£37 18P # T iy *115ﬁ4’4169w‘#q}§» Az
MR A R N B A p B A R2E P L R N
FRmx @ (gxF 0 &g~ 2R 23TF ~ MA
FlRER) ~HRPEGA R ZAIEREA) (2 FFRF
IFH o~ beonk s BRAE L) o T Bt

g AR E S BEE R

‘\“\m

™
?‘.

13

BasrhE2Z FEEP <~ # ( %

eITH E) AT SRR NI AP ER R ERE R
Rari gz A 2 BEA (EEHHrER) - 2RMAR
RF-MALAFE FETEREFTETHTE R
Bapt2onwdin 2 L emidtEz 23033 (7EX %)
%ggﬁ\@mﬁﬁAiﬁﬁﬁ@&L@ﬁyféﬂwﬁg
A AT B~ By 2FE b'“r/fft';fit)’é TR AL
H v 23T A Eﬁc ijp *}'ﬁ R %"ﬁ‘ ﬁ‘;ﬁ‘{ 4 @ 2E R

PAA RE R BIT2E P EERP PRE B KA
H 4?,%'9]{3' SRFREP R EP 2 Y ﬁ»’ﬂ—& LR EA
AR IRE A 2 ’""[‘)3 A~ r»;f]u_ iR BN A RH l%’ B
AT HREE Y LB F e AR R EJ
M PR %k 2 pERY S AR BB P :mﬁ& ﬁ’ SIS o
%"j‘& WA E T B %‘}i’:” S N R =
_{ % LM EHRT A ORI LD ﬁrz;)@ i SEE P
T povw fELRHR R 3}”’ Pz gkl R g
o R - St ﬁlié"““* 5 H 2k "E"’Mzﬁifflfaéﬁg_ﬂ oo
FEI o vt "“1154*4"1l 71:7 #id o g A dht T
2xdEd as v & (AAm¥ 5301397 ) »ladsrtic
AATL o MRl o A At 116# 40 16871233304\“'15*
Pt g R o ?éfzfr&ﬂ%\ Die B B F Bt TR T AR
B2t BAr e KA B A RARNERR2ZMAZ

%Hzf“‘*ﬁﬁ@\%

b
i
mj



MEGREP A Z PR s ARk B BN T
Ho @ R E B ig‘_\fﬁ Eoom A ARS TG RET
LG LI A O
i RATHEFLA2PBL 0 BELUFEL L
PENE : o 5w B4 2 Bk £ 8 e

v = EN 7] 115 = 4 g 27 2
RER EOF HWRH

b RGRRAES O

At AP TSL R T FELI0P P Mg N FE 0 T

PR FATE R, 500~ -

i = EN 3 11 # 4 A 27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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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17號
聲請人  即
債  務  人  林俊豪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陳冠翰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陳鳳龍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州  




債  權  人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債  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債  權  人  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偕漢佳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第1項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㈠、債權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各債權之數額、原因及種類。㈡、有擔保權或優先權之財產及其權利行使後不能受滿足清償之債權數額。㈢、自用住宅借款債權；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更生聲請前二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並對於前條所定事項補充陳述、提出關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法院應駁回更生之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43條第1、2項、第44條、第46條定有明文。參其立法理由為：債務人聲請更生須具備重建經濟生活之誠意，就程序簡速進行有協力義務，違反而不為真實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之狀況報告者，債權人可能因此遭受不測損害，而所謂不為真實陳述，包括消極不為陳述及積極為虛偽陳述，且須法院調查認定債務人之行為造成債權人受有重大損害，始得裁定駁回更生聲請，對債權人失之公平，亦有害程序之簡速進行。是如債務人違反前項報告義務，足認其欠缺進行更生之誠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而於民國115年1月8日向本院聲請調解，未達成協議而調解不成立。又聲請人目前積欠債務總額新臺幣（下同）1,535,085元，每月收入約41,882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及女兒扶養費後，無能力償還目前所負債務，而有不能清償之情事，爰依消債條例之規定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115年3月2日向本院為本件更生之聲請，本院於115年3月18日裁定命聲請人於115年4月16日前具狀就聲請人收入數額部分提出聲請人自聲請更生前2年內之完整收入或薪資證明文件（含本俸、佣金、獎金、津貼、加班費、財產處分收益等）、說明聲請人目前之工作情形（包括工作內容、工作單位、地址、職稱、負責人姓名等），並提出聲請人由雇主所出具之薪資證明文件（含本俸、佣金、獎金、津貼、加班費等）、補正必要支出數額之相關證據、提供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戶籍謄本（記事欄均勿省略）、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提供聲請人全戶於郵局及各金融機構之全部存摺（含證券存摺）完整影本、說明聲請人全戶有無領取任何補助金或其他社會福利補助、提供聲請人全戶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最新財產歸屬資料單、說明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2年內財產變動狀況、最近2年內從事國內外股票、期貨、基金或其他金融商品投資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以聲請人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所有保險單之名稱、種類、現在保單價值準備金、每月繳納保險費之數額、若已期滿或終止保險契約，則應陳報滿期及終止之時間，領取滿期保險金或解約金之數額、說明聲請人於法院是否有繫屬之案件、說明如法院裁准更生，聲請人將如何籌措資金，擬定更生方案以清償債務，並應提出目前可負擔之還款方案，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依更生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及其計算方法及相關證明資料等事項，前揭裁定並於115年4月7日送達，有本院前揭裁定及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惟聲請人迄未補正。本院通知聲請人於115年4月16日下午2時30分到場陳述意見，聲請人亦未到庭，顯已違反聲請人所應盡據實報告之協力義務。從而，聲請人既未提出記載完全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上開證明文件，本院依聲請人已提出之資料，無從判斷是否具備更生之要件。而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清理債務誠意之債務人而設，聲請人既違反據實報告之協力義務，足認其欠缺進行更生之誠意，應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四、爰依消債條例第46條之規定，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謝佩欣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17號

聲請人  即

債  務  人  林俊豪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陳冠翰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陳鳳龍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州  





債  權  人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債  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債  權  人  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偕漢佳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

    權人、債務人清冊；第1項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應表明

    下列事項，㈠、債權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各債權之數額

    、原因及種類。㈡、有擔保權或優先權之財產及其權利行使

    後不能受滿足清償之債權數額。㈢、自用住宅借款債權；法

    院認為必要時，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更生聲請前二年內

    財產變動之狀況，並對於前條所定事項補充陳述、提出關係

    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

    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

    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法院應駁回更生

    之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43條第1

    、2項、第44條、第46條定有明文。參其立法理由為：債務

    人聲請更生須具備重建經濟生活之誠意，就程序簡速進行有

    協力義務，違反而不為真實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

    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之狀況報告者，債權人可能因此遭受不

    測損害，而所謂不為真實陳述，包括消極不為陳述及積極為

    虛偽陳述，且須法院調查認定債務人之行為造成債權人受有

    重大損害，始得裁定駁回更生聲請，對債權人失之公平，亦

    有害程序之簡速進行。是如債務人違反前項報告義務，足認

    其欠缺進行更生之誠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而

    於民國115年1月8日向本院聲請調解，未達成協議而調解不

    成立。又聲請人目前積欠債務總額新臺幣（下同）1,535,08

    5元，每月收入約41,882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及女兒扶養

    費後，無能力償還目前所負債務，而有不能清償之情事，爰

    依消債條例之規定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115年3月2日向本院為本件更生之聲請，本院於115

    年3月18日裁定命聲請人於115年4月16日前具狀就聲請人收

    入數額部分提出聲請人自聲請更生前2年內之完整收入或薪

    資證明文件（含本俸、佣金、獎金、津貼、加班費、財產處

    分收益等）、說明聲請人目前之工作情形（包括工作內容、

    工作單位、地址、職稱、負責人姓名等），並提出聲請人由

    雇主所出具之薪資證明文件（含本俸、佣金、獎金、津貼、

    加班費等）、補正必要支出數額之相關證據、提供依法應受

    債務人扶養之人戶籍謄本（記事欄均勿省略）、全國財產稅

    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提供

    聲請人全戶於郵局及各金融機構之全部存摺（含證券存摺）

    完整影本、說明聲請人全戶有無領取任何補助金或其他社會

    福利補助、提供聲請人全戶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最新財產歸屬資料單、說明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2年內財

    產變動狀況、最近2年內從事國內外股票、期貨、基金或其

    他金融商品投資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以聲請人為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之所有保險單之名稱、種類、現在保單價值準備金

    、每月繳納保險費之數額、若已期滿或終止保險契約，則應

    陳報滿期及終止之時間，領取滿期保險金或解約金之數額、

    說明聲請人於法院是否有繫屬之案件、說明如法院裁准更生

    ，聲請人將如何籌措資金，擬定更生方案以清償債務，並應

    提出目前可負擔之還款方案，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依

    更生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及其計算方法及相關證明資料等事

    項，前揭裁定並於115年4月7日送達，有本院前揭裁定及送

    達證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惟聲請人迄未補

    正。本院通知聲請人於115年4月16日下午2時30分到場陳述

    意見，聲請人亦未到庭，顯已違反聲請人所應盡據實報告之

    協力義務。從而，聲請人既未提出記載完全之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及上開證明文件，本院依聲請人已提出之資料，無

    從判斷是否具備更生之要件。而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清理債

    務誠意之債務人而設，聲請人既違反據實報告之協力義務，

    足認其欠缺進行更生之誠意，應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四、爰依消債條例第46條之規定，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爰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謝佩欣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17號

聲請人  即

債  務  人  林俊豪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陳冠翰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陳鳳龍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州  





債  權  人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債  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債  權  人  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偕漢佳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第1項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㈠、債權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各債權之數額、原因及種類。㈡、有擔保權或優先權之財產及其權利行使後不能受滿足清償之債權數額。㈢、自用住宅借款債權；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更生聲請前二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並對於前條所定事項補充陳述、提出關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法院應駁回更生之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43條第1、2項、第44條、第46條定有明文。參其立法理由為：債務人聲請更生須具備重建經濟生活之誠意，就程序簡速進行有協力義務，違反而不為真實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之狀況報告者，債權人可能因此遭受不測損害，而所謂不為真實陳述，包括消極不為陳述及積極為虛偽陳述，且須法院調查認定債務人之行為造成債權人受有重大損害，始得裁定駁回更生聲請，對債權人失之公平，亦有害程序之簡速進行。是如債務人違反前項報告義務，足認其欠缺進行更生之誠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而於民國115年1月8日向本院聲請調解，未達成協議而調解不成立。又聲請人目前積欠債務總額新臺幣（下同）1,535,085元，每月收入約41,882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及女兒扶養費後，無能力償還目前所負債務，而有不能清償之情事，爰依消債條例之規定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115年3月2日向本院為本件更生之聲請，本院於115年3月18日裁定命聲請人於115年4月16日前具狀就聲請人收入數額部分提出聲請人自聲請更生前2年內之完整收入或薪資證明文件（含本俸、佣金、獎金、津貼、加班費、財產處分收益等）、說明聲請人目前之工作情形（包括工作內容、工作單位、地址、職稱、負責人姓名等），並提出聲請人由雇主所出具之薪資證明文件（含本俸、佣金、獎金、津貼、加班費等）、補正必要支出數額之相關證據、提供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戶籍謄本（記事欄均勿省略）、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提供聲請人全戶於郵局及各金融機構之全部存摺（含證券存摺）完整影本、說明聲請人全戶有無領取任何補助金或其他社會福利補助、提供聲請人全戶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最新財產歸屬資料單、說明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2年內財產變動狀況、最近2年內從事國內外股票、期貨、基金或其他金融商品投資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以聲請人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所有保險單之名稱、種類、現在保單價值準備金、每月繳納保險費之數額、若已期滿或終止保險契約，則應陳報滿期及終止之時間，領取滿期保險金或解約金之數額、說明聲請人於法院是否有繫屬之案件、說明如法院裁准更生，聲請人將如何籌措資金，擬定更生方案以清償債務，並應提出目前可負擔之還款方案，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依更生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及其計算方法及相關證明資料等事項，前揭裁定並於115年4月7日送達，有本院前揭裁定及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惟聲請人迄未補正。本院通知聲請人於115年4月16日下午2時30分到場陳述意見，聲請人亦未到庭，顯已違反聲請人所應盡據實報告之協力義務。從而，聲請人既未提出記載完全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上開證明文件，本院依聲請人已提出之資料，無從判斷是否具備更生之要件。而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清理債務誠意之債務人而設，聲請人既違反據實報告之協力義務，足認其欠缺進行更生之誠意，應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四、爰依消債條例第46條之規定，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謝佩欣



